
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拟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议《关于拟出售公司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阅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持续推进轻资产化的发展模式，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实现沉淀资产

的市场价值，回笼资金支持互联网零售核心能力建设，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公司

子公司向苏宁电器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北京京朝苏宁 100%股权。交易完成后，可

以高效整合集团在商业物业管理、文化娱乐内容等方面的资源，深度运营该物业，

公司则可以继续专注于零售主业，不断创新、升级 O2O 零售模式，提升公司在

北京地区的影响力。 

2、本次交易价格按照评估值确认，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张近东先生、孙为民先生予以回避表决，本次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内容，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对该事项

发表了独立认同意见如下： 

（1）本次提供财务资助是基于苏宁保理、苏宁小贷业务发展需求，获得较

低融资成本，提升业务规模； 

（2）公司能够对资助对象经营管理风险及财务风险进行控制，资助对象具

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较强的风控能力，且本次公司为苏宁保理、苏宁小贷提

供财务资助，苏宁金控对子公司的借款偿还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体风险可控； 

（3）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内容，本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徐光华、王全胜、沈厚才 

2016 年 11 月 10 日 




